苏州高博职业学院
“双师型”教师认定申报表填写说明

1、 统一录入
近五年学校教师年度考核结果、师德师风考核结果、教
学质量考核结果、教学情况、企业实践情况等由学校人事处统一导入，各二级学院根据要求汇总相关信息并提交至人事处。

2、 基本情况
学校及个人相关信息按实填写，并按要求上传“签字申
明”。其中：
1、 认定方式：持有高校教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或实验技术职称的教师，可结合个人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直接认定” 或 “申请认定” 两种方式；持有其他类型职称的教师，仅可选择 “申请认定”。
2、 当前“双师”等级根据《关于公布2024年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评审结果的通知》（校人字〔2025〕86号）公布的 “双师型”教师等级填写。

3、 资格证书
1、 教师资格证明材料中须上传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和教师系列职称证书扫描件，同一张证书需将封面、个人信息页、等级页及落款盖章页扫描在同一张图片或PDF文件内；
2、 非教师系列职称及其他职业（执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证书，必须在《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和相关职业证书目录》中可查询到方能上传至申报系统。相应证书佐证材料均上传至“非教师系列（职业技能等级、执业资格）等证书材料”内，证书扫描件要求同上。

4、 教学业绩
符合条件的比赛获奖或荣誉须上传证书扫描件为佐证材料，其中教育教学类获奖和荣誉的等级必须经教务处审定备案；教改类文章须将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正文页及封底扫描在一张图片或PDF文件内上传。

5、 教育研究
1、 符合文件要求的相应奖项上传获奖证书（证明）扫描件为佐证材料；
2、 符合条件的研究课题上传结题/结项证书（证明）扫描件作为佐证材料；
3、 符合条件的论文须将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正文页及封底扫描在一张图片或PDF文件内上传；
4、 正式出版的专著或参编重点、规划（立项）教材，须将封面、扉页（含有作者/编者姓名）、目录及重点章节节选扫描至同一个PDF文件内，其中教材必须包含本人编写字数的说明/证明。

6、 实践成果
1、 填写相应的非教师系列职称及其他职业（执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证书并上传证书佐证材料；
2、 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五技”服务等横向课题或参加企事业单位项目任务必须经过科研处登记备案方可作为实践成果，并注明取得的实质成果。相应佐证材料为横向课题结题证书/证明或经学校盖章的企事业项目任务书。
3、 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类成果或授权发明专利（注意排名要求）须按实填写相应信息并上传相应的证书扫描件作为佐证材料。

7、 专业成果
1、 [bookmark: _GoBack]本人或指导学生获奖须填写相应信息并上传获奖证书（包含教师姓名）作为佐证材料；前面所述的“教学业绩”“教育研究”中相应获奖已经使用的，此处不得重复使用。
2、 主持校级以上实习实训基地、专业（群）、课程、教材、“双师型”教师团队等项目建设必须以学校盖章的建设立项书/任务书、结项证书或相应发文/证明作为佐证材料；担任省级以上项目（团队）主要成员2年以上须以省级盖章的项目任务书或发文/证明作为佐证材料。
3、 符合条件的各级荣誉称号按实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应证书扫描件作为佐证材料。
